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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學生選社作業辦法 
88/12/31 制定 

111/2/18 修訂 

一、前言 

為促使社團多元化發展，學生能依志向興趣選擇喜愛之社團，發掘並瞭解自我

潛能，特訂立此辦法。 

 

二、選社程序 

1.於規定時間內，請利用學校數位講桌、家中電腦、手機等任何可以上網的方式，

「網路線上辦理」連到網址：學校首頁/學生身分/社團選課系統。(帳號：學號，

密碼：身分證字號) 

2.社團活動簡介，長期公告檔案位置：學校首頁/行政單位/學務處/社團活動組。 

  3.社團選課系統，在規定選社開放時間進行，逾期視同自動放棄選社，由電腦亂

數排選。 

  4.為免爭議，建議「社團選課系統」按存檔之前，自行先截圖 (顯示學生身分及

選社志願)，以確保其證明供備查。 

  5.第一次社團課程前公布選社結果，屆時可在社團選課系統進行選社結果查詢。

轉社截止日期一併通知，請同學掌握時效。 

 

三、選社規定 

1.社團活動是規定課程，每位同學都必須選擇參加一個社團。 

2.同學依志願，確實填滿社團志願(國中- 6 個，高中- 5 個)，並按存檔，未選滿

或重覆選填，系統視為未選社；每個志願皆為等值，其先後不代表排選順序。 

3.因人數、場地、設施等原因限制，本組得依同學的志願順序排定各位同學參加

的社團。 

4.視社團活動課程之需要，各社團可酌收社費，已公告於簡介，金額務必看清楚；

社團一經排定，非特殊原因不得任意轉社，請同學慎選社團。 

5.為促使社團多元化，並平衡各類社團之發展，每個社團的名額約控制在 25 名到

40 名之間，若非特殊狀況，未達 25 人選填的社團，在本學期不擬成立；若超過

設定人數選填額滿，依其餘志願電腦排選。 

6.各社團二年級幹部、或是經由甄選的一年級社員，請至找社長填寫「學生志願

留社暨社員甄選名冊」優先排入，並於「社團選課系統」請寫第一志願社團。 

7.國中部運動性社團，可提出曾參加相關項目競賽成績或經歷之書面依據，參與

社團甄選(採書面或競賽評選)，擇優錄取，各社團以 5名為限，列入「學生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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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留社暨社員甄選名冊」。有意者，請於「選社開放時間截止前」，向社團指導

老師或體育組長報名，相關甄選時間地點由各社團律定。 

8.高中部「學生志願留社暨社員甄選名冊」優先排入名單（高二幹部＋高一新生）

不得超過 28 人；高二未參加暑期幹訓之社團，不得領取該表，並喪失甄選高一

新社員之權利。 

9.若被發現在兩個社團以上填寫「學生志願留社暨社員甄選名冊」，喪失選社權利。 

10.「學生志願留社暨社員甄選名冊」必須親自簽名，而且當學期不得轉社，違反

者依校規論處。 

  11.非表定時間社團：除參加學期表定上課時間社團外，亦可於課餘時間自由參加

「非表定時間社團」，想加入者，請洽各社團社長或指導老師。 

   ※溫馨提醒～「非表定時間社團」屬於自由參加，請同學視自身能力及時間規

劃(課業、社團、家庭等)選擇加入，最多不超過 2個社團以上為宜。 

12.線上選社志願一律以電腦亂數進行排選，為維持公平性，不接受任何關說。 

  13.若違反選社規定，則由本組安排社團，不得異議。 

 

四、轉社申請 

  1.轉社申請為第一次社團結束後進行，於規定時間內，比照「選社程序」，請利用

學校數位講桌、家中電腦、手機等任何可以上網的方式，「網路線上辦理」連到

網址：學校首頁/學生身分/社團選課系統。 

  2.要申請轉社之同學，按規定時程內辦理，逾期視同不申請轉社，留在原本社團。 

  3.不申請轉社之同學，無須上網做任何動作。 

  4.轉社申請一律網路線上辦理，不受理私相授受、社團甄選、特定人員指定或交

換。 

  5.熱門社團～意謂轉出的名額極少。若線上轉社的志願皆選擇熱門社團，將有可

能甚麼社團都沒有，即進入「無轉社結果之人工調整」，只能選沒有滿的社團，

也無法回去原本社團，請同學審慎思考。 

  6.「無轉社結果之人工調整」，只提供甚麼社團都沒有的同學，親自主動至本組(崇

智一樓學務處辦公室)選擇「有空位」之社團，先選先贏，額滿為止。若逾期未

到，由本組安排社團，不得異議。 

  7.請各社團指導老師及幹部，務必轉社開始前，掌握學生志趣及動態，以免人員

流失。 

  8.被遴選為學校重點社團，轉出轉入須經指導老師同意。方式如下： 

    「轉出」：須索取轉出同意書(各社團自訂)，取得指導老師同意，並於「線上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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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辦理截止前」，交至本組備查；若無繳交者，其轉社申請將視為無

效。 

    「轉入」：按轉社申請之「網路線上辦理」；若有特殊狀況，請社團指導老師主

動與本組聯繫。 

  9.結果公告之名單，即為本學期所屬社團，不再受理任何轉社調整。 

 

五、違反規定之處置 

  1.選社程序及轉社申請，一律以「網路線上辦理」，學校將以書面、電子及網路等

各種管道公告訊息；學生若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辦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申

覆重新辦理，例如：未收到通知、出國、父母不給用手機/電腦、操作不熟練、

網路不順、忘了存檔等。若能提出截圖 (顯示學生身分及選社志願)，證明確有

前往系統辦理者，另案處理。 

  2.選社或轉社過程，有欺騙、未經同意代理、私相授受、社團甄選提供金錢或勞

務報酬、特定人員指定或交換等行為，依情節輕重按校規處置。 

  3.轉社結束後，不再受理任何轉社；惟學生歸咎於自身原因，無論是被動或主動，

仍執意要申請轉社之情況，須敘明正當理由，經學校審查准允方得申請，而學

生須同意接受生活再教育 3次之處分，或其他相應或等同條件之處分。 

 

六、附則 

本辦法由主管會議核可後實施，不合時宜者得隨時修正之。每學期因時制宜另

頒補充細則。 

 

 


